
市场风险警示公告

〔2024〕3 号

近日纤维板品种价格波动较大。请市场参与者理性合规参与。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《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个人客户交割月份持仓限额为

0 手。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，个人客户持仓不得交割。目前纤维板

2402 合约已临近交割月，个人客户参与存在较大风险。

二、我所根据纤维板 2402 合约监控情况，正在对部分账户交易行为进行调查。我所将

在市场监管中坚持“零容忍”，发挥五位一体监管协作合力，加强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调查、

认定，对违规行为一经发现，严肃查处。

特此公告。

大连商品交易所

2024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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